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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担保制度综合考点

【温馨提示】本专题主要掌握公司内部担保决议与对外签订担保合同效力的衔接问题，适用于中级经济法与注会经

济法的备考学习。

【背景案例】桃园有限公司由刘大、关二、张三和诸葛小明四位股东成立，根据公司章程约定，以出资金额确定表

决权资本的比例。

一、担保事项在公司内部的决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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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于所有公司类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

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

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

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前述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的表决。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

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提示】《公司法》此处规定的担保限制，同时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图示说明】桃园公司为刘大提供担保，刘大不得参加股东会的此事项表决，此担保决议应经过出席会议的其他股

东（关二、张三、诸葛小明）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即 50 万元表决权资本总额的过半数）。

（二）上市公司的特殊规定

1.《公司法》层面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一条：

上市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资产总额 30%的，应当由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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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2.《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层面的规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1）公司在一年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担保。

（2）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3）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4）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5）单笔担保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6）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参考记忆口诀：总三、净五、单笔十；资产负债超七十。

【图示总结】涉及公司对外担保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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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对外签订的担保合同效力

（一）违反内部决议程序所签订合同效力

1.适用前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程序的规定，超越权限代表公司与相对人订立担保合同。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程序的规定，超越权限代表

根据《担保制度司法解释》规定：

公司与相对人订立担保合同，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法典规定处理：

（1）相对人善意的，担保合同对公司发生效力；

（2）相对人非善意的，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

所称善意，是指相对人在“订立担保合同时”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相对人有证据证明已对公

司决议进行了合理审查，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善意，但是公司有证据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决议系伪造、

变造的除外。

上述规定可总结为下图示的认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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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外情形

公司所签担保合同不因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作出决议而无效的三种情形：

（1）金融机构开立保函或者担保公司提供担保；

（2）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担保；

（3）担保合同系由单独或者共同持有公司 2/3 以上对担保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签字同意。

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不适用上述（2）和（3）的规定。

（二）一般公司的分支机构对外签订担保合同的效力

公司的分支机构未经公司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决议以自己的名义对外提供担保，相对人请求公司或者其分支机

构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相对人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担保未经公司决议程序

的除外。

公司的分支机构对外提供担保，相对人非善意，可以请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三）上市公司对外签订担保合同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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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说明】债权人东吴公司与上市公司签订担保合同，《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对债权人的审查义务采用“一刀切”

的规则进行判断，即上市公司所签订担保合同效力的唯一判断标准就是其“公开披露的担保信息”。东吴公司只要

“能够根据”蜀汉股份公开披露的信息为依据与其签订担保合同，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发生效力，上市公司应承担

担保责任。若东吴公司“未根据”蜀汉股份公开披露的信息签订担保合同，该合同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

考试中可能会涉及三种不发生效力的情况：

（1）蜀汉股份内部决议通过，但一直未予以披露该担保事项（亦违反了证券法强制信息披露义务）；

（2）蜀汉股份内部决议通过，但披露的内容与东吴公司实际签订担保合同内容有实质性差异；

（3）蜀汉股份内部决议通过后，东吴公司仅依据该内部决议通过的文件资料签订担保合同，蜀汉股份其后披露了

该担保合同信息，这种情况亦属于东吴公司“未根据”蜀汉股份公开披露的信息签订担保合同。

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不发生效力 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发生效力

前提：相对人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

相对人未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

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的信息签订担保合同→上市公司有权主张

担保合同对其不发生效力且不承担担保责

任或者赔偿责任

相对人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

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的信息签订担保合同→

有权主张担保合同对上市公司发生

效力且由上市公司承担担保责任

【补充提示】相对人与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的控股子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或者相对人与股票在国务院批准的

其他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交易的公司订立的担保合同，适用上述规定。

【案例分析】桃园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桃园公司）的公司章程约定，“公司对外提供任何担保，均须经董事会

和股东会决议通过”。

2021 年 2 月，桃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诸葛小明，在未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的情况下，以桃园公司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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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吴公司的债权提供担保，诸葛小明伪造了担保事项决议通过的文件资料，并告知东吴公司“文件资料虽为伪造，

但对不影响担保合同效力，公放心便是”。

2022 年 1 月，桃园公司整体改制为蜀汉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蜀汉股份）。2022 年 5 月，蜀汉股份依法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依法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2022 年 7 月，蜀汉股份再次为东吴公司的某项债权提供担保，该担保事项经蜀汉股份的股东大会依法决议通

过后，蜀汉股份与东吴公司签订了担保合同。但蜀汉股份在其后公布的临时报告和年度报告中均未对此进行披露。

后东吴公司的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东吴公司要求蜀汉股份承担担保责任。

【问题 1】诸葛小明与东吴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对桃园有限公司是否发生效力？

【答案】不发生效力。根据规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违反公司法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决议程序的规定，超越权限

代表公司与相对人订立担保合同，相对人非善意的，担保合同对公司不发生效力。所谓善意，是指相对人在订立担

保合同时不知道且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本案例中，东吴公司在签订合同时知道了决议文件为是伪造的，

为非善意的相对人，因此该担保合同对桃园有限责任公司不发生效力。

【问题 2】蜀汉股份与东吴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是否对蜀汉股份发生效力?

【答案】不发生效力。根据规定，相对人未根据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的信息，与上市公司订立担保合同，上市公司可以主张担保合同对其不发生效力且不承担担保责任或者赔偿

责任。本案例中，该担保事项虽经过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但并未向社会公开披露，东吴公司作为相对人未通过公开

披露的信息与蜀汉股份签订担保合同，该担保合同对蜀汉股份不发生效力。

关注正保会计网校，收听我的更多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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